
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

 
本場地為通過消防安檢、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、並已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符合職訓局規格訓練場

地。 

交通資訊: 

1. 長途或國道客運： 

可搭乘長途或國道客運至朝馬站下車後，沿著黎明路二段往南走至大業路口。亦可至統聯轉運站搭

乘統聯市公車８１路，搭乘和欣、阿羅哈、國光等客運至朝馬下車，可搭乘統聯市公車７５路至「黎

明新村站」下車，請參考以下地圖。 

2.台中市公車： 

◆黎明新村站：７５、８１（統聯客運） 

◆干城街口站：２９（仁有客運） 

◆黎明新村站：１０７（台中客運） 

3.台灣高鐵： 

搭乘至高鐵台中站，從出口搭乘和欣客運 160（高鐵台中站－僑光技術學院）至「黎明新村站」下車，

請參考以下地圖。 

4.火車： 

搭乘至台鐵台中站，可搭乘台中市公車如下： 

◆２９路公車至干城街口站下車 

（搭乘地點：仁有客運，綠川東街-建國路至成功路段） 

◆８１路公車至黎明新村站下車 

（搭乘地點：統聯客運台中車站，台中總站左側） 

◆１０７路公車至黎明新村站下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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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搭乘地點：台中客運，建國路 127-1 號） 

5.開車（國道 1 號，中山高速公路）： 

◆（北上）下南屯交流道（181.4KM）右轉連接五權西路直走遇黎明路左轉，遇市政南二路右轉，遇

黎明路二段 606 巷 55 弄（第一個路口）右轉,接第一個小巷左轉即可到達，請參考以下地圖。 

◆（南下）下台中交流道（178.6KM）連接台中港路（台 12 線）往市區方向直走（遇高架橋，請靠

右側行駛高架橋下方）遇黎明路右轉至黎明路二段直行，遇市政南二路右轉，遇黎明路二段 606 巷

55 弄（第一個路口）右轉,接第一個小巷左轉即可到達，請參考以下地圖。 

（國道 3 號，福爾摩沙高速公路）： 

◆（北上）下快官交流道（202.1KM）連接中彰快速公路（台 74 線）下南屯二交流道（7KM）右轉

接五權西路直走遇黎明路左轉，遇市政南二路右轉，遇黎明路二段 606 巷 55 弄（第一個路口）右轉,

接第一個小巷左轉即可到達，請參考以下地圖。 

◆（南下）下龍井交流道（182.8KM）連接台中港路（台 12 線）往市區方向直走（遇高架橋，請靠

右側行駛高架橋下方）遇黎明路右轉至黎明路二段直行，遇市政南二路右轉，遇黎明路二段 606 巷

55 弄（第一個路口）右轉,接第一個小巷左轉即可到達，請參考以下地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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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機械技師公會 
場地借用申請書 

申請單位：  申請日期： 年    月    日 

本人已詳閱並深刻了解租借訊息，願意提供正確無誤之租借資料，確保借用場地設施完整歸還，若有

不實或違法之情事，本人願意負擔相關賠償及法律責任。 

負 責 人：  地址：  

聯 絡 人：  電子信箱：  

行動電話：  電話：  傳真：  

活動名稱：     □上課    □講座    □開會  

借用期間： 

自  年  月  日 至  月  日 共  天 

□週一 □週二 □週三 □週四 □週五 □週六 □週日 共  人 

□上午 □下午 □晚上 □白天 □其他  

場
地
維
護
費 

場地別 使用人數 每場次維護費 類別 備註 

第一教室 
容納人數： 

□上課式 30、40 人 

□講座式 50 人 

2000 元/場 

3500 元/日 
教 室 

□週一至週五上午、下

午，優惠 1500 元/場 

場次明細：   

使用器材($300/項)： □投影機 □筆記型電腦 □空調費 

場地維護費：  器材使用費：  預繳保證金：  

合計新台幣：  收款日期： 年 月 日 經辦人：  

匯款方式： 

匯款：【匯款銀行：台 中 樹 仔 腳 郵局  代號：700】【帳號：0021381 0324393】

【戶名：臺 灣 省 機 械 技 師 公 會 莊 書豪 】 
匯款後請於收據上註明使用單位並傳真 04-2258-0571 

電話：(04)2258-0591   聯絡人：黃小姐   e-mail：rainorshine8757@gmail.com 

借
用
規
則 

場次租借時段：上午 08:00~12:00；下午 13:00~17:00；晚上 17:30~21:30 

地址：40874 台中市南屯區河南路四段 190 巷 16 號       
1.場地維護費計算方式：四小時為一場次，每逾一小時加收 25%場地維護費，逾二小時加收 50%

場地維護費。 

2.場地維護費預訂先收 30%訂金、器材使用費或其他費用，須於活動前繳清。 

3.面洽或電話登記，兩週內須付三成訂金保留權利；使用前一週內違約取消，不退還訂金，可

保留至三個月內再租用場地時抵扣，逾期則沒收訂金。 

4.場地固定期間或長期租借另有優惠。 

5.提供設備：中央空調、100 吋布幕、無線擴大機、無線麥克風、大白板、遙控簡報器、冰溫

熱飲水機、提供高速 Wi-Fi 上網。 

6.場地如需張貼標語或海報等佈置，請使用封箱膠帶【嚴禁使用雙面膠及鐵釘】 

7.請勿擅自搬動其他教室之桌椅，如桌椅數量不足，請告知場地人員安排。 

8.如遇臨時更改佈置，請使用單位自行處理並請於活動結束時，將桌椅搬回原位。 

9.不得舉辦有違國家政策及違法之行為。 

10.敬請愛惜公物，如有損壞需照價賠償。 

11.免費提供茶水，響應環保，請自行攜帶環保杯。 

理事長： 業務主管： 承辦人： 
 


